关于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等11个重点专项
2018年度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科技部于2017年10月10日发布了《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专项2018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通知见附件1；重点专项申报指南、指南编制专家名单和形式审查要求见附件2），本次申报的专项包括：“新能源汽车”、“高性能计算”、“战略性先进电子材料”、“地球观测与导航”、“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云计算和大数据”、“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先进轨道交通”、“材料基因工程关键技术与支撑平台”、 “网络空间安全”、“智能电网技术与装备”共11个专项。我校申报安排通知如下：

一、申报注意事项
    （1）申报系统开通时间：系统已开通，请按照学校及推荐单位统一要求于11月23日（周四）12:00前在申报系统提交;
    （2）申报系统网址：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http://service.most.gov.cn;
    （3）申报账号：在原“国家科技计划申报中心”有旧账号的可以在以上新系统中使用，如无账号可填写申报意向征集表（见附件3）开通；
    （4）关于推荐单位：优先填写“教育部”，指南或科研院有特殊规定除外；
    （5）关于查重：重点专项有对牵头人和参与人员均有严格限项要求，申报人、科研科可在申报系统中自行查重（查重方法见附件5）。请注意：执行期（包括延期后的执行期）到2018年6月30日之前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不在限项范围内。请注意：2016年度和2017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的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参与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6）关于申报资格：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1958年1月1日以后出生，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
    （7）关于附件要求：根据指南要求及往年专项申报经验，请提前准备如下附件：
    ①联合申报协议（申报模板见附件6）：需要作为共性附件上传至系统，申报时间紧凑时，我校为牵头单位项目建议一对一签署，电子版先发学校科研院审核（邮箱luomn@mail.sysu.edu.cn），再发合作单位打印签章后寄回，如有外地单位请提前两周以上准备；
    ②职称证明、博士学历证明：因为指南对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均有要求为高级职称或者博士学位，因此需要在系统中上传项目和课题负责人的高级职称或者博士学位证明；
    ③外籍港澳台专家：需要提供全职或者兼职聘用合同，并上传至系统，凡是在系统中提供护照号的专家请留意提前准备；
    ④自筹资金承诺函：根据各指南点要求按需提供，需要上传至系统，一般由合作单位企业提供配套；
    （8）关于申报单位诚信承诺书和申报负责人诚信承诺书：在最终打印纸质版本时，系统会自动生成，不用另行提前准备。
    （9）关于系统人员信息的填写：预申报书填报阶段只需要填写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不需要填写其他参加人员；
    （10）合作单位的选择：合作单位需选择成立1年以上（2016年9月30日之前），且在申报系统中注册的单位；如合作单位未在系统中注册，请点击申报系统首页右上角“注册”字样，按照系统提示进行操作，注册需时约2-3天。
    （11）关于形式审查：每个专项每个指南点对课题数、参与单位数等均有不同要求，各单位在报送纸质预申报书前，请按照各专项形式审查要求，进行形式审查，严格把关。
    （12）其他事项：科研院设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申报群”，由于现在人数超过100人，微信群系统要求需要验证邀请后才能进群，有意申报的老师可以扫描科研院联系人罗梦娜/张莉恒/冼秀梅的微信二维码（见附件7，请注明单位和姓名），由科研院联系人邀请申报人验证进入申报群，及时了解申报信息。

二、学校申报总体安排
    申报意向的征集：请各单位收集填写申报意向征集表，并于10月15日（周日）前将电子版发至科研院联系人邮箱，以便校内整合协调，以及在系统上开放授权申报；
涉及自筹经费的项目（课题）：学校原则上不予配套，请问询科研院联系人罗梦娜，020-84111651。各附属医院可根据自身情况予以配套，请注意项目（课题）若立项，必须使用非中央财政经费来源、非省财政经费来源、非零余额账户的单位自有经费予以自筹配套，且必须单独建帐、单独核算。
    预申报书质量提升：科研院将于11月中旬组织预申报书质预先评审，请各单位将本单位拟申报人填写预申报书（见附件4）电子版汇总于11月17日（周五）前发至科研院联系人邮箱，科研院组织评审后将反馈修改意见。
    预申报书系统提交：请各单位督促申报人于11月23日（周四）12:00前在申报系统中提交，以便科研院审核及预留推荐单位（教育部）审核时间。
    纸质材料的报送：请申报人在系统显示为“渠道部门已提交，专业机构审核中”并在12月1日（周五）前，双面打印纸质材料（胶装、如果太薄，订书机在左侧钉双钉即可）一式4份，各单位汇总提交至南校区中山楼113房。

    联系人：罗梦娜、张莉恒、冼秀梅
联系邮箱：luomn@mail.sysu.edu.cn
联系电话：84111651、841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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